


门诊药房自动发药系统项目需求
一、项目需求清单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套)
	备注

	1
	[bookmark: _Hlk187477226]门诊药房自动发药系统
	2
	



二、技术要求
	序号
	内容

	一
	项目基本情况

	★
	本项目可实现门诊药房的仓储、调配、传输、核对、发放等各流程的智慧管理。配置设备可处理包含盒装（瓶装）、针剂、拆零、麻精、冷藏等药品的管理和发放，以及发药追溯、发药数据可视化管理等软件系统。配置两套快速发药系统可满足6000张处方/天发药需求。两套发药系统整体储药量≥4万盒。两台机器均可实现24小时无人自动加药，并最终达到库发一体化效果。系统可实现智能效期管理、智能盘点功能、智能工作量统计等全程自动化。（提供承诺函）

	二
	配置需求

	★1
	本项目要求提供不少于以下配置清单，投标供应商必须按下列清单提供相应产品并注明产品品牌、型号及数量。
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快速发药系统
	2
	套

	2
	高速发药系统
	1
	套

	3
	整处方传输系统
	2
	套

	4
	智能亮灯药筐与智能发药系统
	1
	套

	5
	智能拆零机
	1
	台

	6
	智能麻精柜
	1
	台

	7
	发药追溯系统
	1
	套

	8
	智慧药房中央大屏系统
	1
	套

	9
	医用冷藏箱
	2
	台

	10
	自动补药机器人
	2
	套




	三
	基本要求

	1
	主要用于门诊药房智能化管理。通过对药品调配发放工作的流程优化，实现发药自动化和药品安全管控，提高药师工作效率，防范发药差错，保障用药安全，提升患者满意度和医护人员满意度。

	2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设计方案（提供平面布置图、设备布局图和效果图）。在满足工作流程和总体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空间及人流物流进行最优化设计。

	3
	系统须与医院HIS实现无缝隙链接，确保医嘱或处方信息无障碍传输，控制软件操作界面为简体中文。

	4
	所有产品必须保证产品知识产权和软件著作的合规性和独立性。

	▲5
	为保证产品的兼容性、可持续升级性、及售后服务的优质性，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要求本项目配置清单内的所有产品必须为同一厂家生产或同一品牌。（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6
	配置清单内所有产品必须具备合法来源，且授权范围需包含需求清单内的所有产品。（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四
	技术要求

	1
	快速发药系统

	1.1
	快速发药机为模块化结构设计，主体分由出药、储存、上药三个互相独立的系统组成。

	1.2
	出药方式采取一次性全屏落药，且为提高药品的落药安全性，避免药品在落药过程中损坏，采用安全缓冲结构进行落药接药，将药品传输到指定落药口。双处方同时运行。

	1.3
	单台设备处方处理速度不低于500张处方/小时。（自系统发出指令到药品到达出药口）（提供国家认可的地市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提供此检测机构合法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1.4
	每个药槽具备独立驱动，该独立机构采用精准可360°拨动的结构。（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1.5
	每槽道单独具有光电计数和电磁铁动作计数双重计数功能。

	[bookmark: _Hlk182314209]▲1.6
	机内所有储药槽长度≥1600mm，单台快速发药系统常规药品储存量≥18000盒。
（提供现场测量照片说明，需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另提供国家认可的地市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提供此检测机构合法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1.7
	符合根据医院场地条件，主机占地面积不超过13平方米，高度小于2.9米。

	1.8
	为提高设备的直发率，保证入机品种的数量和合理存量，设备应配置不少于1200根药槽轨道。

	1.9
	药品应按照品种储存在相对独立的药槽中，为了确保药品放置的稳定性，每种药品必须基于药槽水平放置，放置高度必须为药品的最短边。

	▲1.10
	储药层板有滚珠助滑、防尘结构，确保出药顺畅。并可确保在不拆除储药层板的情况下，随时调整单个储药槽的宽度。（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需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另提供国家认可的地市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提供此检测机构合法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1.11
	具备多功能H型机械手，上药和发药为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可同时进行，互不干扰，且两品种可同时上药。发药机具备盒装药品和瓶装药品的储存、发放功能，发药机储存的所有药品，都通过设备自动进行补充。（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1.12
	采用机械手自动上药，机械手自带横向夹紧功能，不少于2个并行通道持续上药，上药速度单台设备每小时2000盒药以上。（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1.13
	支持药品名称、简码、条形码扫描等多种方式的上药识别，减轻上药人员的疲劳程度以及人为上药错误。

	1.14
	设备标配补药缓存功能，为提高效率，具备不少于4条独立的补药缓存轨道，补药机械手能在不少于4条独立的补药缓存轨道进行精准接药工作。（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1.15
	设备具备库存管理功能，可对每根药槽所存储的药品数量进行底限设置，超过底限值系统自动发出缺药警报。

	1.16
	设备可随时对药品进行实时盘点，机械手可对设备内药品自动盘库，盘库时间小于30分钟。

	1.17
	设备具备故障锁定功能，如单个药槽故障，主系统能自动将其屏蔽，转入其他备用药槽进行正常发药。

	1.18
	设备具备退药回收功能，补药过程中发现当前药品库存已满等状态，补药机械手自动将当前药品发放至退药口。

	1.19
	因网络原因无法获取HIS系统处方数据时，需可立即手工录入处方信息并由发药机自动发药，系统会自动记录发药信息。发药机具备在故障时，可让药师在设备外手工拿到所有机内储存药品进行应急发药的功能。

	1.20
	设备可实现批号、效期自动跟踪、库存状态实时监管、自动生成补货清单等功能。

	1.21
	整套系统不少于1套完整处方直发通道。快速发药系统的辅助设备，将处方药品直接传输至发药窗口，无需人工走动取药。

	[bookmark: _Hlk182314919]1.22
	采用包括不限于地面轨道传输方式，通过传输带把快速发药机底部出药口的药品传送到药师前台，落到药师方便领取的地方，从而无需发药药师走动取药。

	2
	高速发药模块

	2.1
	用于高频次高使用量、或慢病等大批量发药的盒装药品，系统接收处方信息自动分发。

	▲2.2
	要求与医院HIS实现无缝隙连接，系统接收处方信息后，高速分发。设备内嵌于快速发药系统，通过快速发药主机传输分发。（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2.3
	设备内嵌至快速发药系统且储药通道不少于50个储位，药槽宽度可调节。（提供投标产品实际使用医院图片及详细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2.4
	每个储药通道采用独立的高速电机驱动出药，确保出药准确率不低于99.99%。

	2.5
	储药单元为上下双层模组储药结构，采用垂直叠加式储存的方式储药。

	2.6
	储药模块可储存不少于2500盒药品。（每盒药以高20mm进行计算）

	2.7
	在设备出药口配置传输机构传输药品至指定窗口；为防止大批量药品堵塞传输线，出药传输装置为落地爬坡方式。

	2.8
	可与快速发药系统共用混发出药通道，用于部分机外调剂处方发药。

	2.9
	出药速度不低于3盒每秒种/单通道，可多通道同时高速出药，实现高速批量发药。

	2.10
	每个储药通道具备自动指示定位，叠加式上药。（提供投标产品实际使用医院图片及详细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2.11
	上药速度不小于100盒/分钟/人。

	2.12
	具有联机、手动两种控制方式，可自动接收医嘱信息发药或手动处方发药。

	2.13
	具备急停按扭/缺药报警/电机过热、过流、过载、自动故障显示和定位功能。

	2.14
	具备信息管理和提示功能，库存信息不足时可报警提示，可实现药品数量、效期和批号等信息管理。

	2.15
	电气安装安全性 设备调试完成，各电器元件的连 接应可靠，布线合理，具备有效保护接地装置，连续处理不少于 500 次发药，保证起、制动无故障，运动系统定位准确，安全保护装置正常。（提供国家认可的地市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提供此检测机构合法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2.16
	发药检测高精度光电传感器检测发药数量状态。（提供国家认可的地市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提供此检测机构合法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3
	整处方传输系统

	3.1
	药筐自动传输系统与HIS无缝连接，自动接收处方信息，将装有调配完药品的智能药筐进行窗口分拣传送到指定窗口，并同时触发此处方姓名上屏；对于处方进行自由调配与传输，不受接收处方顺序限制；整处方传输系统可以脱离快速发药系统独立使用。

	3.2
	每小时可传送400-500张处方。

	3.3
	根据现场使用场地规划，提供不少于3个窗口的药筐缓存系统。

	3.4
	窗口具备药筐缓存系统可存放不小于两层智能药筐，存放智能药筐数量≥15个。

	3.5
	药师无需按顺序绑定智能药筐进行传送，系统能够自动读写智能药筐信息（在每个进入缓存区的转弯处具备RFID读卡装置），分配到指定窗口。

	3.6
	智能药篮与系统无线连接，自动接收系统信息，显示药篮所在位置，并且提示药师取药。

	3.7
	发药窗口收方后，药筐亮灯自动提示该处方药品所在的位置，提示药师取药。

	3.8
	智能药筐可以随意摆放，不受固定位置的限制，无需使用药架。

	3.9
	可由药师后台直接传递，配合传输系统自动传输。

	4
	智能亮灯药筐与智能发药系统

	★4.1
	提供不少于400个智能亮灯药筐，在维保期内所有药筐非人为破损均免费更换。

	4.2
	提供不少于4套药筐充电站，每个充电站可同时充电不少于40个药筐。（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4.3
	智能药筐采用充电式供电，可多个药筐叠加充电。

	4.4
	充电一次可持续使用3个月以上。

	4.5
	智能药筐与系统无线连接，自动接收系统信息，显示药筐所在位置，并且提示药师取药。

	4.6
	智能药筐与发药设备可实现信息同步，在处方药品放入智能药筐后，智能药筐自动录入处方信息，使药品、药筐、处方信息一一对应，保证准确性。

	4.7
	发药口收方后，药筐自动亮灯提示该处方药品所在的位置，提示药师取药。

	4.8
	智能药筐可以随意摆放，不受固定位置的限制，无需使用药架。

	4.9
	采用无线射频技术传输数据，不受医院现场环境干扰，无延时或卡顿等异常情况。

	5
	智能拆零机

	5.1
	与HIS系统无缝对接，并可与门诊发药系统等智能设备协同使用，对拆零药品进行集中，快速发放。

	5.2
	有同时处理多张处方的拆零发药功能，同时处理2张以上拆零处方。

	▲5.3
	单台智能拆零机机内储药品种类≥70种，分布不少于6个抽拉模块内。（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并注明拍摄现场医院的名称）

	5.4
	整机密封性好，药盒为透明、避光、密封设计，具有防潮、防尘、防紫外线等功能。

	5.5
	所有药盒均为智能药盒，随处任意摆放药盒位置，能够准确识别。

	5.6
	具备药品种类、数量显示，药品实时盘点，药品消耗统计。

	5.7
	具备药品种类、存量、用量等信息管理，可设置最低药量预警值，药盒缺药报警提醒等。

	5.8
	具有单品种片剂、胶囊发药功能，拆零药品信息进行自动登记，记忆分配可自定义编辑，并具有拆零发药统计功能。

	5.9
	具备医嘱信息、患者信息、药品信息等可永久保存于数据库，便于日后查询。

	6
	智能麻精柜

	6.1
	系统接收处方信息后，设备需要确认取药人身份和处方后自动将药品推出，并提示所在位置，且取药全过程摄像头视频记录，柜体为立式柜体。

	6.2
	抽屉式储存结构，不少于9层储药抽屉，整机不少于44个药品存储单元。

	6.3
	与医院HIS实现无缝隙连接，直接接收HIS传输过来的信息。

	6.4
	液晶触摸屏中文简体操作，处方信息和药品信息直接显示在触摸屏上。

	6.5
	接受处方信息后，对药品进行单品种独立处理，确保药品发放和保管安全。

	6.6
	符合药品管理法基于特殊药品的管理要求，可设置读卡识别、指纹识别和密码识别等方式。

	6.7
	需要确认取药人身份和处方后方可取药。

	6.8
	注明药品名称，并可贴附条形码，药盒分隔区间。

	6.9
	系统加密后，只有指定人员可以打开抽屉，保证药品存放的避光性，外壳防盗、防撬。

	6.10
	可打印处方信息，包括患者姓名、医嘱等。

	6.11
	根据需要可以手动检索药品，打开指定的药品抽屉。

	6.12
	具备药品条形码识别与添加功能，具有药品入库扫描功能。

	6.13
	及时提示当前设备特殊药品库存，提醒设备是否需要进行补药。

	7
	发药追溯系统

	7.1
	可根据医院要求提供发药追溯功能，实现机内发药自动追溯或机外追溯。

	7.2
	机内追溯功能可自动采集发出药品的溯源码信息。

	7.3
	能够将采集的溯源码信息同步交互上传给HIS或医保部门。

	7.4
	能够实现采集失败的药品进行预警提示，同时实现对药品分发的数量和品种的核对。

	7.5
	读码速度：不低于100张图/秒。

	7.6
	可对药盒图片和追溯信息留底。保留时间不低于6个月。

	8
	智慧药房中央大屏系统

	8.1
	具备工作量监控显示，根据员工发药操作统计个人月度门诊配发量、平均量，并将汇总数据转化为图表或直观数字模式以供参阅。

	8.2
	处方总体数据监控，汇总并监控当日总量、已报到量、已调配量、待发放量、已发放量等信息。

	8.3
	可对处方实时监控，实时更新并监控当日总量、已报到量、已调配量、待发放量、已发放量等信息。

	8.4
	实时显示处方配发效率，根据操作记录计算调剂平均时间、窗口发药平均时间，并在患者等候时间过长时对发药员工发出提示。

	8.5
	可显示已发处方的科室分布，根据抓取的处方信息统计来源的科室并汇总后以科室形式展现，处方信息实时更新。

	8.6
	具备处方在各个发药设备分布监控功能，系统监控全院各发药设备处理的处方量，统计后可查阅实时更新的数据。

	8.7
	具备设备出药监控功能，系统监控每个设备每个储位未出药提示，具备显示屏弹出提示信息功能。

	8.8
	具备设备实时运行监控功能，系统可监控全院发药设备运行情况，也可监控单个设备处理单处方的实时工作情况。

	9
	医用冷藏箱

	▲9.1
	立式对开门设计，有效容积不少于1030L，产品外部尺寸不超过1210*750*2000mm（宽*深*高）。（提供完整视频证明及图文说明，内容至少包含产品外观、尺寸测量、设备铭牌等内容，要求铭牌型号必须与产品注册证一致）

	9.2
	箱内温度控制在2~8℃范围内，数码管温度显示，显示精度0.1℃。

	▲9.3
	风冷设计，保证箱内温度维持在标定的温度范围内。通过26点测试法测量，可以实现温度均匀度±1.5℃，设定温度默认5℃，用户可自主调整为4℃。（提供国家认可的地市级检测机构出具带有CMA或CNAS认证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

	9.4
	设备门板采用三层钢化玻璃，智感除露降低传热效率，32℃、80%湿度下无凝露。

	9.5
	玻璃门采用边框电加热结构，控制方式受箱内温度和环境湿度双重自主控制，智感除露，避免不必要的加热，降低能耗，日能耗不超过2.5kwh。

	9.6
	报警功能齐全：高低温报警、断电报警、开门报警、传感器故障报警、电池电量低报警，冷凝器脏堵报警，两种报警方式。（声音蜂鸣报警和灯光闪烁报警）

	9.7
	7路传感温度控制：上温、下温、化霜、控制、冷凝器脏堵、环温、环湿；有效保证温控的准确性。

	9.8
	标配WIFI物联模块，通过手机APP程序，远程监控设备状态，查看温度情况及报警情况。（提供APP程序界面证明材料）

	▲9.9
	产品必须具备医疗器械注册证。（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9.10
	产品具备第三方性能检测报告。（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9.11
	产品具备CQC节能环保认证、美国UL能源之星认证、CE/ UKCA/ DIN 13277 认证。（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0
	自动补药机器人

	10.1
	补药系统采用全自动机器人补药方式，主体结构不少于补药机器人主机、智能复核系统、药品缓存仓和循环式补药通道四个部分 

	10.2
	发药主机单元具有药品条形码（或医院药品管理ID码、二维码）自动识别系统；

	10.3
	补药系统采用吸盘式机械手进行药盒吸附式抓取。为保证抓取灵活度，采用四轴机械臂自动规划路径实现药盒抓取，抓取效率不低于800盒/小时。

	10.4
	药品缓存仓采用3D视觉相机AI智能采集算法，完成药品的品规及位置采集，机械手自动完成药品的补药工作。

	10.5
	具备药品复核系统，可对待补药品进行定位并识别，确保加药准确。

	10.6
	补药系统可根据使用要求无缝对接自动化二级库，实现快速发药系统库发一体化功能。



三、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一）
	供货要求

	★1
	中标供应商需免费提供1套自动化二级库系统，实现2套快速发药系统的库发一体功能。系统通过天轨传输直接与2套发药机的全自动智能补药机无缝对接，实现库内药箱自动流转。整体库存容量不低于500个标准药箱，出入库速度≥120箱/小时。

	2
	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设备制造日期距交货时间不能超过 1 年，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设备，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及合同技术标准要求。

	3
	中标人应自本合同签订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产品运输至招标人指定地点并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中标人需自行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开箱清点并安装。

	（二）
	安装要求

	1
	工期要求：合同签订生效后，即起计工期，即从实施单位应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进场实施到项目完成验收全过程在180日内完成。

	2
	中标人必须按项目进度安排计划，派出适当的技术人员到安装现场负责安装和调试工作。在安装施工期间，严格遵守招标人的有关规定。

	3
	中标人必须依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将设备、系统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

	（三）
	售后服务要求

	★1
	保修期：整套设备（含自动化二级库）至少5年免费保修期。

	1.1
	保修期内必须保证 95％以上日期（以每年 365 天计算）能正常工作，如未能达到，应按 2 倍时间相应延长保修期。

	1.2
	保质保修期内，投标产品必须由原厂负责维修和售后服务（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 。每年需对设备进行不少于 4 次的维护，每次维护时间间隔应不少于 3 个月。

	2.
	保修期内，所有服务及配件全部（含自动化二级库）包含在报价中。“用户需求书”中另有要求的，以其中的要求为准。

	3.
	保修期自招标人和中标人代表在货物安装调试验收后的验收书上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中标人对所供货物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包维护保养，保修期后设备维修配件更换只收取成本费用。

	4.
	保修期内，如设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则保修期相应顺延。如停用时间累计超过 60 天则保修期重新计算。

	5.
	在保修期内，如货品非因招标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的问题由中标人负责保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的实际费用。

	6.
	保修期内，中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非中标人责任的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如火灾、雷击等）造成的故障除外。

	7.
	保修期内，对招标人的服务通知，中标人在接报后 2 小时内响应，12 小时内到达现场，24 小时内处理完毕。若中标人未能在48小时内消除障碍，招标人有权聘请第三方消除障碍，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四）
	其他要求

	▲1
	需提供成熟稳定产品，三年内所投产品的同品牌同类型产品不少于5家省内医院装机案例。（提供2023年01月至2025年12月成交的同类客户医院名称及现场定位照片，需提供有效材料证明装机时间）

	2
	设备使用年限：≥10年。

	3
	在设备安装和调试完成后，中标人应在为招标人提供培训服务，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对招标人使用操作人员和维护维修人员进行不少于14天的培训，并保证使用操作人员2名，维护维修人员1名，培训后能熟练操作应用、维护检修该产品。


四、工期及服务地点
1、工期合同签订生效后，实施单位应在180日内完成进场实施到验收全过程。
[bookmark: _GoBack]
2、服务地点：广东省茂名市，招标人指定地点。
